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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改善大气环境 

污染效应关系分析 

——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景国文 陈光
1
 

【摘 要】：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4—2019 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建

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改善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

可以显著抑制大气环境污染。具体而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来改善大气环境

污染。异质性分析结果也表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在城市行政等级、经济规模、人口

规模、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为此，今后在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过程中可以采取继续扩大试点范围，重

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兼顾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从而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对改善大气环

境污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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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伴随着中国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蔡昉，2021)[1]，同

时还面临国际局势变化、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技术脱钩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史丹等，2018）。[2,3]为此，需要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然而，由于过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比较低，致使企业微观层面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

难以释放。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 2012年开始，中国在武汉等城市开展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活动，之后在 2013—2019年

又相应增加了 50多个城市作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以期能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过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加剧。根据《2018 年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 338个地级市中有 217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36.6%的城市出现过酸雨，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制约

着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范庆泉等，2020）。[4]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处置污染物的能力，从而降低污染物的排

放，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王华星和石大千，2018）。[5]因此，探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创建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

降低污染物排放，是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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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科学评估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也

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污染程度的加重，学者们从多方面对环境治理问题进行研究，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是环境规制

方面，当前关于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一）关于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的研究 

此类相关文献主要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研究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邝嫦娥等（2017)[6]采用熵权法将工

业“三废”处理率合成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污染物减排效应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Song等（2020)[7]将工业

“三废”等综合合成环境规制指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抑制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排放。沈悦和任一鑫（2021)[8]采用工业污

染治理投资额与污染物的比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会降低污染物总指数，导致污染向其他地区转移。

刘满凤等（2021)
[9]
采用工业废水达标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经过标准化处理，进行加权平均后作为环境

规制指标，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之间在距离上存在倒 U型关系，在 150公里以内环境规制能够抑制工业污染，但是在 150公

里之外出现逆转。 

第二类是研究政府相关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体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和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政策。在命令型环境

规制政策方面，吴明琴和周诗敏（2017)[10]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能够提高当地的二氧化硫去除量，显著提高地区的环境治理

绩效。熊波和杨碧云（2019)
[11]

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能够明显降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但是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

张华等（2020)[12]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改善雾霾污染。宋弘等（2019)[13]研究发现低碳城市建设能显著改善城市空气质

量。在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政策方面，卢洪友等（2018)[14]研究发现虽然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能够显著抑制工业二氧化硫、氨氮

化合物、工业氨氮的排放，但是它也导致了化学需氧量排放增加。郭俊杰等（2019)[15]研究发现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政策具有明

显的减排效应，能够显著降低单位工业产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斯丽娟和曹昊煜（2020)[16]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降

低工业二氧化硫、氨氮、化学需氧量三类污染物的排放量。Tang等（2021)[17]研究发现中国的排污权交易显著降低了地级市的碳

排放，减排效果存在滞后性。 

（二）关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的研究 

Pargal 和 Wheeler(1996)[18]认为当正式环境规制难以发挥作用时，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成为补充，并发挥作用。李永友等

（2008)[19]采用针对各类污染所产生的来访批次来表示公众的环保诉求，研究发现公众环保诉求并不能改善环境污染。Zhou 等

（2020)[20]采用熵权法将工资、人力资本、人口密度合成非正式环境规制指标，研究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与 PM2.5之间存在非线

性关系，二者呈倒 U 型关系。刘满凤等（2020)[9]研究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能够显著抑制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具有明显的减

排效应。张华等（2020)[21]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将环境信息公开视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这一非正式环境规制

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 

（三）关于其他政策对环境治理的研究 

石大千等（2018)[22]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环境污染水平。逯进等（2020)[23]将文明城市评选视

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来改善环境污染质量。牛子恒等（2021)[24]将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政策看作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改善大气污染程度，但是政策效果存在滞后性。 



 

 3 

从上述文献可知，尽管现有文献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鲜有文献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进行探究。为此，本文基于

2004—2019 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科学评估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大气环境污染改善的净影响，并且试图回答以何种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大气环境污染改善产生的影响，

以及城市异质性特征是否会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产生什么差异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科学

评估知识产权保护对大气环境污染改善的影响，采用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预期效应等方法，验证了结论的稳健

性；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从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两方面构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对改善大气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实证检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城市行政等级、经济和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异质性

特征分析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不同影响。 

三、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从促进技术创新和促进科技产业发展来开展研究，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改善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促进技术创新 

纪祥裕和顾乃华（2021)[25]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让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地方政府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将知识产权的保

护工作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从而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并且，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目标考核也加大了对地方政府的考核

压力，地方政府会加大专利的审查等，通过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建设、企业知识产权

意识建设等，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进而形成合力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此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也会

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来当地投资，以降低投资的成本和风险，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技术创新水平。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污

染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从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还可以提高污染排放的监测水平（石大

千等，2018)[22]，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地方政府会对污染排放强度高的企业进行监管，督促其降低污染排放，这也有

利于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大气环境污染的改善。 

（二）促进科技产业发展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创建，能够为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科创环境，示范城市通过制定、修改、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

律法规，妥善处理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从而推动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城市相当于给外地企业

发出一个明显信号，向外地企业表明该城市有良好的科创环境，因而有利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进行招商引资，有利于吸引一些技

术含量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企业来示范城市投资。纪祥裕和顾乃华（2021)[25]研究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创建优化了创新要

素的配置，能够吸引创新要素的流入，改善地区的创新要素结构，使得创新能力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促进地区高端服务业和

创新企业的集聚，促进地区高端产业发展。一方面，高端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改变地区的能源消耗结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能够降低污染物排放，降低大气污染程度；另一方面，高端产业的集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的溢出，为企业进行研发活动

提供良好的外部性，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进一步加速地区产业集聚，降低污染产业的比重，降低大气环境污染程度。基

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通过促进科技产业发展来实现大气环境污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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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理论分析框架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识别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改善大气环境污染。因此，采取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由于该政策分多批

次进行，所以，本文模型属于多期 DID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在上式中 lny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大气环境污染程度；dudt 表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其中若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则

du 为 1，否则 du为 0。dt表示知识产权示范政策实行时间的虚拟变量，当年及之后的时间 dt为 1，否则为 0。control表示本

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社会消费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密度。μ表示城市地区固定效应，γ表示时间

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t表示时间，i表示地级市。 

（二）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lny）。 

由于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二氧化硫是工业活动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使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具有代表性，本文借鉴牛子恒

等（2021)[24]的做法，采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大气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此外，还使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面积二

氧化硫排放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dudt）。 

迄今为止，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已经实行 6批次，本文采用 2012—2019年的 6批示范城市，其中 dudt表示 du和 dt的乘积，

du表示政策虚拟变量。若城市是处理组，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d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政策实施之后年份是 1，否则为 0。 

3.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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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目前关于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学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一些学者采用地

级市的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来表示（石大千等，2018；牛子恒等，2021)[22][24]，还有一些学者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所占比重来表

示（纪祥裕等，2021)
[25]
。但是，无论是采用专利申请量还是专利所占比重，都难以反映专利的真实价值，忽视了专利质量，因

而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采用地级市的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地区的科技投入（M1）。 

而关于科技产业发展，由于缺乏地级市层面相关数据，同时由于就业人数也可以反映地区的招商引资优化情况，因此本文基

于数据的可得性，借鉴聂长飞等（2021)[26]做法，采用各个地级市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数之和在总就业人数的占比（M2）作为科技产业发展的代理变量，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区

科技产业的发展情况。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社会消费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密度。（1）政府干预（govern），采用地级

市的财政支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2）社会消费水平（consumer）。社会消费水平不合理，容易造成污染排放增加、生

态环境恶化、大气污染加剧。本文借鉴沈坤容等（2017)
[27]
做法，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3）外商直接

投资（fdi）。“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外资企业会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因此，为验证该假

说，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外资直接投资。（4）产业结构（industry）。产业结构不合理，难以实现

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5）人口密度（lnpeople）。

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消耗的大小，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年末户籍人口除以地级市的行政面积，并且取对数处理。 

（三）数据说明 

本文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地级市年末户籍人口数、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科学技

术支出、人口密度、人均 GDP、行政区域面积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数据来自国家知

识产权局官网，并对各个变量进行了 1%的缩尾处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overn 4,534 0.1706 0.0906 0.0569 0.5495 

Inpeople 4,576 5.7289 0.8803 2.9209 7.2041 

consumer 4,522 0.3594 0.1017 0.1244 0.6621 

fdi 4,304 0.0195 0.0197 0.0002 0.0932 

lny 4,570 10.2913 1.1625 6.8134 12.4803 

industry 4,286 47.7955 10.9518 19.8600 77.2200 

 

五、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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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 

表 2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表示不加入控制变量时候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变量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可以显著改善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降低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第（2）-第（5）列表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

显著为负，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可以显著抑制地区的二氧化硫的排放，促进地区的大气环境质

量改善。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负，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地区的大气环境

污染改善，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地区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结构没有促进地区的大气

环境污染改善，导致了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加剧。政府干预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干预导致了地区的大

气环境污染加剧，没有抑制地区的二氧化硫的排放。而人口密度以及社会消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 

(1) (2) (3) (4) (5) 

lny lny lny lny lny 

dudt 

-0.2695*** -0.2567*** -0.2358*** -0.1932*** -0.1891*** 

(0.0776) (0.0721) (0.0704) (0.0700) (0.0701) 

industry 

 0.0060* 0.0066* 0.0073* 0.0081* 

 (0.0036) (0.0038) (0.0038) (0.0042) 

fdi 

  -1.6938 -2.0924* -2.1636* 

  (1.2279) (1.2035) (1.2084) 

govern 

   1.1220** 1.1202** 

   (0.4918) (0.4936) 

Inpeople 

   -0.2548 -0.2590 

   (0.4528) (0.4476) 

consumer 

    0.1286 

    (0.2895) 

常数项 

10.3117*** 10.0795*** 10.1156*** 11.3779*** 11.3207*** 

(0.0059) (0.1725) (0.1799) (2.6419) (2.6162) 

观测值 4,570 4,266 4,054 4,054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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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 R2 0.826 0.829 0.836 0.837 0.837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的模型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因此在进行回归之前有必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判断处理组和控制组是否有共同的变

化趋势。因此，本文借鉴 Beck等（2010)[28]做法，为避免其他政策的干扰，构建了政策实施 2012年之前 4年和之后 4年时间虚

拟变量，以政策实施当年的前一年为基准期，进行共同趋势检验。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 k=-4,-3,-2,0,1,2,3,4；本文画出了回归系数的大小以及置信 95%的区间，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从图 2 可

知在政策实施之前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因此，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满足事前的平行趋势假设。而在知识产权示

范政策实施之后的 2015年开始显著为负，说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抑制了二氧化硫的排放，但是对大气环境污染抑制作用存

在滞后影响，表明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2.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的对数（lnpy）来表示被解释变量，以验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改

善大气环境质量。所示第（1）列所示，可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能够抑制二氧化硫的排放。第（2）列

表示采用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lnys）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控制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属于在地级市层面政策，但是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可能会出台相关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对

处理组和控制组产生不同的影响，也会对示范城市的政策影响效果产生干扰。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以减少不同省区市之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差异的干扰。第（3）列所示，在固定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依

然能显著抑制二氧化硫的排放，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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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4.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本文的研究表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降低大气环境污染程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由于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均二氧化

硫排放量，因此本文的政策效果也有可能受到其他污染治理政策的干扰，其他类似的政策也可能会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经

过梳理发现，中国在 2007 年之后在江苏省、安徽省等省区市相应提高了 SO2排污费征收标准，因此这可能会对二氧化硫排放造

成影响，进而可能会干扰本文的回归结果。所以，本文令 SO2排污费标准提高政策为 treat＿so，若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的时间

是当年 7月 1日之前，则令 treat＿so当年及以后为 1，否则 treat＿so在下一年及以后为 1。将该政策冲击带入本文的模型进

行回归。第（4）列所示，在加入 SO2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政策的冲击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政策变量系数绝对值比基准回归结

果中系数的绝对值略小，但是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5.排除预期效应 

为避免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之前处理组样本可能存在预期效应，进而可能会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大气环境污染改善效

应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政策实施之前一年的虚拟变量，以验证是否存在预期效应，回归结果第（5）列所示，可知政策实

施之前一年的虚拟变量并不显著，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六、作用机制分析 

在此分析部分，本文认为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鼓励创新和实现科技产业发展，从而能够降低当地的大气环境污染

程度。基于此，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
[29]

的三步法来进行中介机制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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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步是本文的基准回归，第二步是分析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中介变量是否影响显著，第三步是分析中介变量和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大气环境污染改善的影响。其中 M 表示中介变量，若 b 和 a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进行 sobel 检

验。若 b和 a都显著，但是 c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否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表示技术创新作用机制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确实对城市的创新水

平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同时，从第（2）列可知，在加入技术创新变量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说

明存在中介效应，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是正确的。第（3)列和第（4）列表示科技产业发展机制回归结果，其中，由第（3）列可

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了科技产业发展，对科技产业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4）列中科技产业

发展能显著抑制二氧化硫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说明存在中介效应，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2是正确的。 

七、异质性分析 

前面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降低大气环境污染程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但是，不同的城市在经济规模、

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等级、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在资源配置、行政执法力度、科创环境优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会

对政策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城市的行政等级异质性、人口规模异质性、经济规模异质性、地理位置异质

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一）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 

依据现有的行政等级，本文把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设置为高等级城市，而一般地级市为普通地级市。高等级城市在行政资

源、政策倾斜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发挥鼓励创新、优化科创环境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环境治理方

面的改善。第（1）列表示变通地级市地区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第（2）列表示城市等级高

的地区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可以显著抑制大气环境污染，这说明城市等级高的地区由于行政等级较高，区位优

势比较明显，财政收入较高，因此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就较大。这可以吸引当地对产业的招商引资，从而显著抑制地区的大气

环境污染。 

（二）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 

本文将各个地级市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其中第（3）列表示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可以显著

抑制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第（4）列表示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说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回归系数并不

显著；第（5）列表示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可以显著抑制大气环境污染，降低二氧化硫排放。上述结果

的可能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在科技创新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并未完全抑制地区的大

气环境污染。 

（三）经济规模的异质性 

不同的城市经济规模在环境治理上会有所差异，因此为研究城市经济规模的异质性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对各个地级市

的人均 GDP与所有的地级市人均 GDP中位数的大小进行分组。从第（1）列表示经济规模低的一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创建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改善；第（2）列表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经济规模大的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的改善。

从回归系数的大小对比可知，与经济规模大的地区相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对大气环境污染改善作用在经济规模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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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效果较大，说明在经济规模小的地区可能由于之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比较低，对科技创新的保护力度不够，从而在创建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后，能够更好发挥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大气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 

（四）人口规模异质性 

根据各个地级市的人口规模与所有城市人口规模的中位数大小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第（3）-第（4）列所示，其中，第（3）

列表示人口规模小的地区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第（4）列表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对人

口规模大的地区的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可以显著促进大气环境污染改善，这说明人口规模大的地区经济比较

发达，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高，科技投入力度比较大，因此能够发挥科技创新以及科技产业发展对地区大气环境污染的改善

作用。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 2004—2019 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将 2012—2019 年间实施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

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改善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抑

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表明虽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改善大气环境污染，但是平行趋势检验也发现其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二是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三是机制分析表

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效应和科技产业发展，显著抑制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四

是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如果在行政等级越高、经济规模小、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就越能够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创建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抑制作用。同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存在地理位置差异，东西部地区的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更能显著抑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二）政策建议 

1.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范围，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大气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过程中，可以显著抑制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降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因此，

今后在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过程中，可以继续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范围，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创新促进作用，推动

地区创新，进而有利于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提高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的考核目标，通过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引导创新资源的配置，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入，适当增加绿色专利创新的鼓励措

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政策引导，通过对企业的创新目标进行引导，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绿色创新作用。此外，有意

识地引导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相衔接，以更好地发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 

2.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来抑制大气环境污染，促进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因此，地方政府在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中，一方面给予企业创新激励，比如：给予企业创新的补助或者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减少企业进行创新的后顾之忧，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等。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

保护，激励和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尤其是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地区的创新质量，从而有效地发挥技术水平提高对环境污染的

改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创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引进高端产业来当地进行投资，促进地区的高

端产业集聚，进而形成技术创新和吸引外地企业投资的良性循环，促进地区科技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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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政策。 

本文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对大气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在行政等级、经济和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对改善环境质

量方面存在异质性特征。因此，在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过程中，行政等级低、经济和人口规模小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在知识

产权城市创建中要根据各个城市的特征精准施策，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台适合自身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政策，在企业创

新、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进行改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等，提高地区在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

权保障能力，充分发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对改善环境污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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